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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统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统超物流有限公司
2026年物流配送服务项目公开招标说明书

一、公司简介
上海统超物流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09年4月15日
· 产业属性：综合型 第三方物流
· 服务内容：负责货品的统一配送运输工作，包括且不限于货品的装载、搬运、配载、运送、保管、照料、卸载、清点、退货、回收及准确及时完好地将货物送达客户门市指定地点等。
· 运输条件：货品温度包含但不限于常温、冷藏0-6℃、冷冻-18摄氏度以下
· 定位：以常温、冷链仓储配送为主体，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全方位综合物流服务
· 愿景：成为华东地区专业仓配一体物流 No.1
二、招标项目
1、规划[上海统超物流]的配送业务进行招标项目如下：
1.1名称：[货物在上海市内的公路运输相关配送服务（三温层）]
1.2.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民益路22号]
1.3.配送要求：根据需求或者在接收客户订单后下达运输指令，负责货品的统一配送运输工作，包括且不限于货品的装载、搬运、配载、运送、保管、照料、卸载、清点、退货、回收及准确及时完好地将货物送达甲方与门市指定地点等；部分需按照门市指定时间到店（地铁站，园区，学校等）；其余门市到店时间按照线路编排的正负30分钟执行到店，否则视为配送延迟。

三、招标说明
1、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2、招标有效期限（合同期限）： 2026年1月1日—12月31日
3、第一阶段：资格审查期间：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4日17点前
     需缴交资料：①供应商基本信息表（自有车辆需6台）
②公司营业执照
③道路运输许可证
④可证明公司实力的其他材料
   相关资料发送至邮箱：helle@pcsc-china.com
截止日期：2025年11月14日17点，以收到邮件时间为准。
符合要求的公司将会根据所提供的联系方式进行通知。
[bookmark: _GoBack]答疑时间：2025年11月17日10:00—12:00
腾讯会议号：724-836-876
四、第二阶段标书投递：
1、符合要求的公司，标书均采取顺丰/EMS方式邮递，邮递方式如下：
1.1标书寄至：上海统超物流有限公司
1.2邮寄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民益路22号
1.3编码：201612
1.4联系人：贺女士
1.5联系电话：57686711、13761117240
2、投标书语言：所有信件封面、文件均须以中文形式提交。
3、各投标人须将上海统超物流招标书资料备齐（标书每页均需盖章，并加盖骑缝章，缺一不可），用信封或档案袋封装并加盖封口印章。
4、顺丰/EMS封面注明“上海统超物流-配送项目投标书”，顺丰/EMS密封完好并加盖公章。
5、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3日17点前，以收到标书为准，截止日期后的任何时间收到的标书，均作为废标处理。
五、投标须知：
以下说明请投标人务必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否则相关责任及给投标人造成的损失自负。
1、投标费用：投标人需承担与本次投标有关的自身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标书准备、提交，
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招标人不承担、分担任何相关类似费用；
2、投标书要求：投标人在投标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本招标说明书的说明、图表、条件及规范等所有内容，投标人因未能遵循此要求而造成的对本招标说明书所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任何资料、信息、数据的遗漏或任何非针对招标说明书要求项目的报价，均须自担风险并承担可能导致其标书被招标废弃的后果；
3、投标保证金：
3.1投标人须向招标人缴纳5万元人民币投标保证金
3.2投标保证金收款账户
户名：【上海统超物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银行账号：【310066713018800006627】
3.3投标保证金缴纳时间：2025年11月21日17点前，按上述账号汇入缴纳，以到账或银行有效汇款单为准。
3.4如投标人未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其投标将被拒绝。
4、投标保证金保证包括以下条件：
4.1如投标人中标，投标保证金保持全部约束力，直到中标单位与招标人签订物流服务合同。
4.2如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后、投标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的，或被通知与招标人签定合同后拒签的，或未能执行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规定的，则招标人有权没收投标保证金。
4.3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招标人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日内无息退还。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将在其与招标人签订书面物流服务合同后5日内，直接无息转为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或运作保证金。
5、投标书形式：
5.1投标书为一份，书面投标书（以A4纸打印成册并加盖骑缝章）原件一份；
5.2招标方给出的报价单，不得进行任何更改，包括格式、内容等。投标人只需在报价单单价栏填写单价即可。若招标方在审核时发现报价单有任何改动，则作为废标处理。
5.3投标书须打印成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署认可，并加盖公章，统一加盖骑缝章。投标书每页均需加盖公章、骑缝章。
5.4投标书中不得有任何擦涂、更改痕迹。若需改正错漏，须由投标书签发人在更正处加签。投标人提交的所有资格证明资料不得出现伪造痕迹，一经发现，投标无效，其投标保证金将全部没收。
5.5招标人不接受电传、电子邮件等任何不密封的投标书。
5.6为便于评标，投标人需将投标书主要内容的电子版（可为PDF格式）同步发送至以下邮箱：helle@pcsc-china.com。此电子文件不作为投标的有效文件，若与纸质投标书不一致，以加盖公章的纸质投标书为准。

6、投标截止日期：
6.1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1月23日17点前，以收到标书为准（具体如附件），截止日期后的任何时间收到的标书，均作为废标处理。
6.2如招标方对招标书进行修改，则投标书的截止日期亦作相应的调整。
6.3收标截止日期过后，任何对投标书修改的申请将不被接受。
7、开标：2025年11月30日上午10:00开标
届时招标人将审查投标书是否密封，资料是否完整等，并以此进行初审，不符合要求的投标书将作为废标处理。
8、评标：在开标后，招标人会根据作业程序安排内部评标。
9、招标人经评定预选中标/议标候选单位，并通知该单位议价。应邀单位应准时参加商谈，如在
通知期限内，无承诺反馈的视为弃权。
10、招标人与预选中标/议标候选单位答辩议价，经比较、评议等流程确定最后中标单位，发给中标通知书。对未中标的单位，投标资料不予退回，作为优先备选合作方资料留存。
11、选定中标单位后，招投双方依物流规划完成物流服务合同签订。
12、废标：
12.1出现影响招标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12.2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招标预算，招标人不能支付的；
12.3因重大变故，招标任务取消的；
12.4投标书内未附招标说明会资料或投标报价表未加盖公章的；
12.5投标书资料不完整，缺少招标人要求之资料；
12.6其他意外状况:当开标现场出现本标准未规定的意外状况时,招标小组需结合法务部门或审计小组意见形成在其权限内的决意，并取得投标商的一致认可后得出裁决。
13、保密条款：
13.1开标后直至中标公布之前，所有有关标书的初审、评估、比较等内容不得透给任何投标人或其他与评标、定标无关的第三者，并签订《保密承诺书》；
13.2任何投标人在中标公布之前均不得与招标方联系、询问评估情况及其他内容，投标人任何试图影响招标方公正评标的行为都将导致其标书作废标处理，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14、其他条款：
14.1在授予合同前的任何时候，在出现影响招标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所有报价均超过招标预算、因重大变故招标任务取消等法律规定的或本招标说明书明确约定的情形时，招标方有权取消招标或拒绝所有报价，并且无须对受影响的投标人承担任何责任；
14.2投标人应知悉即使贵方的报价最低也并不能表明贵方将被选定为合作物流商。投标人应理解并同意招标人不解释最终合作及不最终合作原因；
14.3投标人应对所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且若中标后不能按投标资料中所承诺的服务价格、条款来执行，或作出违反商业道德及法律要求的行为时，招标人将追究投标人的法律责任，并且投标人要补偿因此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14.4投标人若中标，签约主体应与投标主体保持一致；
六、专业说明：
1、投标物流企业资格要求：
1.1投标人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且资信良好；持有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结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法人代表授权书等资质证明；
1.2项目所在地区企业物流服务运作经验3年以上经营的相关资质证明；
1.3具有仓库作业相关经验，且近[3]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
1.4具备相应的设备和人员，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1.5拥有自有营运车辆不少于6台（以车辆行驶证所有权人为准），并能提供相关证明。
1.6具备抗风险能力和质量保障能力，承担在作业中造成的损失，并负责保险；
1.7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8本次招标不接受两家及以上联合投标；
1.9招标人其它关于此项招标项目的要求。
2、有关服务要求及说明：
2.1最终合作单位对招标人（本条内容中亦称“我公司”）下达的配送计划要提供保质保量和高效的服务，含周末及所有法定节假日，均需提供每周7*24小时服务；
2.2最终合作单位根据我公司的业务需要安排业务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的接口人员，从事相关物流业务的办理；
2.3最终合作单位应必须为合法的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单位，
2.4最终合作单位提供合格的人员、车辆，从业人员必须提供合格健康证等相关证件。
2.5为满足配送途中保持货品鲜度的要求，最终合作单位应自付费用提供具备温度控制（包括不限于温度管理的装置等）的专用车辆（以下简称“专用车辆” ）进行配送；
2.6最终合作单位应严格遵守有关向客户门店交货期限的货品鲜度管理标准，同时还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以及与各方约定的温度管理标准，努力做好质量管理。
2.7最终合作单位保证专用车辆配备的冷机符合食品的温度要求，即专用车辆的冷机开机后能达到零下18℃，
2.8最终合作单位车辆同步全部安装侧门帘与后门帘；且货物运送过程中，不得关闭冷机（客户要求关闭的除外），交货温度不得高于零下12℃。一年内发现三次温度造假者，则有权要求立即更换该条路线承运商，由此造成损失的，有权要求最终合作单位赔偿。
2.9最终合作单位办公现场设立专线服务监督电话，对其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并且现场管理人员必须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
2.10应按约定在规定时间内为我公司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服务；如在服务过程中发生异常情况，应立即与我公司联系，使我公司及时掌握情况，同时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否则最终合作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及经济损失。
3、具体作业说明：
	序号
	项目
	作业说明

	1
	配送范围
	上海松江民益路-上海市（含临港）

	2
	资材管理
	所有车辆配送完毕后，需返厂交回资材;短少需买赔

	3
	短溢管理
	所有商品件数出场前需清点清楚，到店需拍照，配合查核门市短溢；送错/漏送需赔款

	4
	温层作业
	低温为冷冻+冷藏+面包；常温为整箱+周转箱+路理商品+高单酒区+夏季巧克力区

	5
	着装要求
	进场车辆需穿DC指定颜色工服进场；未执行会扣款

	6
	计价模式
	按照区域单箱数

	7
	配送周期
	常温一周六配，低温一周七配


4、2025年配送量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为准：
	202410-202509

	区域
	低温总箱数
	常温总箱数

	宝山区
	31452
	90355

	奉贤区
	8577
	16693

	虹口区
	31144
	92212

	黄浦区
	101667
	297935

	嘉定区
	23592
	49773

	金山区
	3827
	13176

	静安区
	119790
	312719

	闵行区
	94066
	280754

	浦东新区
	417836
	1074118

	普陀区
	31286
	91418

	青浦区
	37280
	115799

	松江区
	38216
	161805

	徐汇区
	117190
	297614

	杨浦区
	31163
	75107

	长宁区
	88336
	242082

	总计
	1175420
	3211558


说明一:以上提供的箱数数据，不含冷藏纸箱与冷冻纸箱等，部分会产生RVR赔款，后续讨论后进行添加。
说明二：零成本，制作物不计入承运商费用中（不单独计费），但需确保准时完整送达，如短少需承运商赔付。
5、2025年预计常低温物流配送服务费总计     18,149,531     元（含税9%）：
[配送项目]报价单格式：
	报价单（未税）

	区域
	各区门市数
	常温单箱价格
	低温单箱价格

	宝山区
	10
	***
	***

	奉贤区
	2
	***
	***

	虹口区
	18
	***
	***

	黄浦区
	29
	***
	***

	嘉定区
	6
	***
	***

	金山区
	2
	***
	***

	静安区
	34
	***
	***

	闵行区
	33
	***
	***

	浦东新区
	119
	***
	***

	普陀区
	15
	***
	***

	青浦区
	9
	***
	***

	松江区
	12
	***
	***

	徐汇区
	41
	***
	***

	杨浦区
	15
	***
	***

	长宁区
	30
	***
	***

	崇明区
	4
	***
	***


说明：目前店数为372家店，2026年预计展店到510家门市。



上海统超物流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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